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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规范西宁市科技型企业管理工作，加快我市科技型企业发展，参照《青海省科技型企业认定办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型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创业经营主体，主要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中介咨询、技术服务、新产品研制、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包括国有科技型企业，集体和个人集资兴办的民营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实行国有民营的科技型企业。
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级科技型企业认定、复审等管理工作。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工业园区和四区三县科技主管部门可以将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市科技局推荐。
第四条　申报认定西宁市科技型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以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中介咨询、技术服务、新产品研制、生产和经营为主要业务。从事的业务符合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政策；
2、企业业务经营一年以上，财务制度健全，财务核算规范，其主营收入占企业销售（服务）收入的50%以上；
3、企业内部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占总职工人员的20%以上；
4、企业拥有一定自主研发的技术储备（如授权的专利、登记的成果、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新产品等）、授权转让的技术或专有技术等；
5、企业拥有较稳定的研究开发或技术创新机构（研究设计组、技术开发室、技术开发中心或企业研究所等），而且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占企业年销售收入的3%以上；
6、具有持续创新能力，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有合作关系；
7、废水、废气、废渣排放量及噪声等环保指标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第五条　西宁市科技型企业的认定工作实行常年受理，集中评审的方式。
第六条　企业申请认定西宁市科技型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1、《西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申请书》；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
4、提供中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名单；
5、有关的技术储备（市级以上科技成果证书、专利证书等）复印件；
6、企业资质证书、荣誉证书等复印件；
7、环保证明。
第七条　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专家对企业及申报材料进行评议。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在市科技局的网站公示征询意见后，由市科技局正式发文公布并授牌。
第八条　西宁市科技型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条件，由市科技局每两年进行一次资格复审；不符合科技型企业认定条件的取消科技型企业称号。企业在申请科技型企业或复审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认定申请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受理认定申请。
第九条　科技型企业复审提供以下材料：
1、《西宁市科技型企业复审表》；
2、企业工商注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的财务报表复印件；
4、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已认定的西宁市科技型企业需要变更名称、营业地址、经营范围的，应及时向市科技局备案。
第十一条　西宁市科技局将对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在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能力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引导企业健康发展。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西宁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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